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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9009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阳晨 B股        编号：临 2008—010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交易内容 

本次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国资公司”）向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控股子公司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竹园公司”）提供 2950 万元委托贷款。 

●  关联人回避事宜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交易构

成关联交易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

事祝世寅、蔡敬伟、黄明达已回避表决，会议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

同意 6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委托贷款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下，根据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批

准。 

●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

按照法定程序审议通过竹园公司升级改造项目事宜（具体内容可祥见

2007 年 5 月 31 日、6 月 16 日的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香港文汇报》）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保证友联竹园公司升级改造项目于 2008 年 7 月顺利开工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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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合同保证金，其中的 2950 万元由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有资产

经营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以委托贷款形式提供。贷款期限为六个月，贷款利率为中

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基准贷款利率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

法人代表：祝世寅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大道 637 号 201 室 

注册资本：50 亿元 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9 月 24 日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：实业投资、资本运作、资产收购、包

装和出让、企业和资产托管、债务重组、产权经纪、房地产中介、财

务顾问、投资咨询及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咨询服务，与资产经营，资本

运作业务相关的担保。 

2007 年 度 上 海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为

770,472,902.08 元，净资产为 5,415,342,731.43 元。 

2、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法人代表：沈扬华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长岛路 241 号 168 室 

注册资本：4.6 亿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02 年 7 月 24 日 

主要经营范围：污水处理工程建设，污水处理，污水处理工艺咨

询，污水处理设备保养维修，水处理混凝剂生产，污水处理专用机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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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工具，机电产品，汽车配件，金属材料，化轻产品（除危险品），

建筑材料，木材，仪器仪表。 

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原由上海友联企

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华金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建工（集团）总

公司共同出资组建，其中上海友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9,450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5％；华金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8,400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0％；上海建工（集团）总公司出资 3,150 万元，

占注册资本的 15％。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证监会批准，上海阳晨

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6 月收购上海友联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所持友联竹园 15％的股权，于 2006 年 9 月收购华金信息产业投资

有限公司所持友联竹园 40％的股权；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

2006 年 6 月收购上海友联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所持竹园公司 30％

的股权，于 2006 年 11 月收购上海建工（集团）总公司所持友联竹园

15％的股权。上述收购已办理产权交割，并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备案。收购结束后，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

册资本为人民币 21,000 万元，其中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

11,55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55％；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

9,45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5％。 

2007 年 11 月，竹园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，

新增注册资本 25,000 万元，其中：新增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

公司出资 22,222.2222 万元，原股东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

2,777.7778 万元。上述增资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信

会师报字（2007）第 23881 号验资报告验证，并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

理局备案。增资后，竹园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,000 万元，其中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1,55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25.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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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；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12,227.777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

的 26.58％；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 22,222.2222 万元，占

注册资本的 48.31％。 

2007 年度竹园公司的净利润为 4,741,261.53 元，净资产为

505,920,597.98 元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止，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

交易未达到净资产 5%或 3000 万元以上。 

三、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介绍 

1、目前，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，为落实中

央对上海 COD 总量控制的约束指标，上海编制了《上海市 2006 年—

2008 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。根据上述规划目标，竹园公

司作为上海特大的污水处理厂，必须尽快启动升级改造，达到国家规

定的排放标准。 

2、竹园公司的基本情况 

竹园公司是上海市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的续建工程，地处高东

镇竹园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排放口高位井东侧，占地 33.79 公顷。

主要服务范围为苏州河边流域，普陀、长宁、静安、闸北以及部分黄

浦、虹口、浦东外高等地区的生活污水和合流污水。 

竹园公司的建设为 BOT 模式，工程于 2002 年 10 月 28 日开始建

设，设计规模为 170 万吨/日。2004 年 8 月 1 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。 

根据竹园公司与上海市水务局签订的《特许经营协议》，由竹园

公司建设、运营 20 年后移交给水务局。竹园公司与上海市城市排水

公司签署排水服务协议，特许经营期限内由上海市城市排水公司按照

协议向友联竹园公司支付规定的污水处理服务费。 

3、竹园公司升级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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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政府目前明确竹园公司是升级改造项目的主体，仍采用

BOT 模式，根据特许权协议，项目在运营期满结束后将全部设施移交

政府。在特许经营期内支付相应的污水处理服务费，在污水处理服务

费中含有污水厂建设费用和运营成本和投资方合理的投资回报。竹园

公司升级改造项目投资总额约 12.03 亿元，自筹资金 3.6 亿元，向银

行贷款 8.4 亿元。预计于 2008 年 7 月开工，目前，项目土地已移交，

进口设备合同已履约，土建总承包的招投标工作已结束。 

竹园公司升级改造项目完成后，污水处理将达到 GB18918-2002

二级排放标准。 

四、表决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事前已就该关联交易的情况通知了独立董事，并提供了相关

资料和进行了必要的沟通。 

独立董事审阅了相关资料后，已了解到本次交易行为属关联交

易，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对该项议案

发表了如下意见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： 

1、该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发展经营，提高运营效益的市场化选

择。  

2、该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 

3、该关联交易遵循了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允”的原则，贷款利息

公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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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。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七月十八日 

 


